
個人資料保護宣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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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人資料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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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
資料

特種
資料

其他
資料

自然人的
• 姓名
• 出生年月日
• 身分證號碼
• 護照號碼
• 特徵
• 指紋
• 婚姻
• 家庭
• 教育
• 職業
• 病歷
• 聯絡方式
• 財務情況
• 社會活動

• 醫療
• 基因
• 性生活
• 健康檢查
• 犯罪前科

• 得以直接或間接
方式識別該個人
之資料



個人資料之定義
 自然人之姓名、出生年月日、國民身分證統㇐編號、護照號碼、特
徵、指紋、婚姻、家庭、教育、職業、病歷、醫療、基因、性生活、
健康檢查、犯罪前科、聯絡方式、財務情況、社會活動及其他得以
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該個人之資料。

 特種個人資料，包括醫療、基因、性生活、健康檢查、犯罪前科：
除第6條所定情形外，不得蒐集、處理或利用。

 將個人資料的判斷標準為「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該個人之資
料」，即便未指名道姓，只要揭露，即足以識別為某㇐特定人之資
料，即有個資法之適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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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職員人事資料

家⾧聯絡方式

家庭狀況

學生學業與操行成績資料

健康檢查

學生輔導紀錄表之AB卡資料

學生基本資料

獎懲及違規紀錄

病歷紀錄

學生申請補助

教職員出缺勤紀錄

清寒家庭身分

校務行政

相關的

個人資料



校園情境案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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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校活動(含社團)是否可透過信件寄發給所有學生？
誰可以寄發或使用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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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校辦活動之單位、以及社團都可以寄發及使用學生
的個人資料。

Yes!
學校或社團辦活動可以透過信件寄發通知給學生，因
為此舉符合學校教育及成立社團之特定目的。

Who?

學校須評估學校使用學生個人資料之用途與目的，確

認是否符合學校之「教育興學」目的，更謹慎的作法

為與教育部討論，請教育部依學校教學需求，請法務

部增修【特定目的】。

NG!
若學校活動是廠商的行銷活動，則有爭議空間；學校

不可把學生資料給合辦活動的廠商來使用。

More



學生畢業後是否仍可寄發活動通知?
或應該在學生畢業前先取得其同意授權？

歷屆畢業生個人資料應如何管理才符合個資法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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Yes!
學校使用校友個人資料還須符合「教育行政」之特定
目的，若超過特定目的則不能使用，可能需要在畢業
前取得學生授權。

一般人並不會反對辦校友活動會超過特定目的，但學
校應與教育部、法務部溝通，確保學校能繼續使用校
友資料。

此外，學校應建立控管機制避免校友資料外洩。

More



在公告欄上公告曠課學生名單（學生姓名、學號）
有違反個資法嗎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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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o!
有關獎懲應符合學校辦理教育行政之目的，公布並不
違反個資法。



1. 不明人士要盤查

2. 社交工程要小心

3. 電腦不用要登出

4. 機密資料要保護

5. 密碼設定要穩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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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護電腦病毒十大良好習慣

6. 重要資料要備份

7. 電腦防毒要更新

8. 應用系統要更新

9. 瀏覽網路要提防

10.電子郵件要過濾


